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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贯彻落实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措施（序号99）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整改措施
	措施序号（99）：2024年底前对海南升聚鑫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联鑫建筑材料公司、杰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睿豪水泥制品公司、睿豪水泥制品公司对面的陶粒批发等崖州区5家企业开展专项治理，有手续的规范化管理，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无手续的企业限期整改；2025年底前对未完善手续和污染治理不达标的企业依法关停取缔。

	整改牵头单位
	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

	整改时限
	2025年底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裴霞88822092

	整改完成情况
	联鑫建筑材料公司、杰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睿豪水泥制品公司；睿豪水泥制品公司对面的陶粒批发、海南升聚鑫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均已停产，设备搬离。
2025年10月23日市科工信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对崖州区5家“散乱污”企业的整改进行验收，其中联鑫建筑材料公司、杰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睿豪水泥制品公司、睿豪水泥制品公司对面的陶粒批发等4家企业，均通过验收。
2025年12月1日，海南升聚鑫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已通过市科工信局与市生态环境局联合验收。

	验收意见
	验收通过

	工作成效
	此次整改工作，关停了一批对大气污染的小企业，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环境治理，同时也加强企业对大气污染的重视程度和采取防治措施。




